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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酒后驾车且未带驾照， 车辆被交警查扣。 驾车人在停车场

强行开走自己的车并将管理员刮成轻伤， 竟然被诉 “抢劫罪”？

根据法律规定， 犯抢劫罪面临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 ，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 显然是不能承受之

“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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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牌酒驾 被查试图逃逸
撞人致伤 险些构成重罪

酒后驾车

遭遇交警临检

从山东农村到大城市打工的冯

跃开着自己的马自达轿车送领导去

市郊办事， 在吃饭时陪领导喝了点

酒， 没想到回去的路上碰到了查车

的交警。

经酒精测试仪现场测试， 冯跃

的呼气酒精含量虽未到醉驾程度，

但已经属于酒后驾车， 而且他没有

携带驾驶证， 交警决定对他进行暂

扣车辆的处理。

冯跃连忙向交警求情， 表示今

后再也不会酒后驾车了， 希望能照

顾一下。 这一 “法外开恩” 的要求

自然被交警拒绝了。 随后， 交警叫

来一辆拖车要将冯跃的车拖走。

眼看车子马上就要被拖走， 冯

跃心急如焚。 因为他心里清楚， 自

己不但酒后驾车， 没带驾驶证， 而

且还有一项交警尚未掌握的情

节———他的车牌属于 “套牌”。

这几宗 “罪” 加在一块儿， 冯

跃不晓得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处罚。

心虚逃逸

刮伤拦截人员

看着渐渐驶近的拖车， 冯跃突

然心生一计。 他对交警说自己车上

有贵重物品需要看管， 交警于是没

有收走他的车钥匙， 还让他坐在驾

驶员位置上看管财物， 由拖车把车

辆拖到了一个暂扣车辆的停车场。

在停车场， 拖车司机也没有收

走车钥匙， 他让冯跃自己把车开到

指定位置停放。

启动车后， 冯跃趁停车场管理

人员不注意， 驾车掉头就跑。 拖车

司机见状马上高呼 ： “车跑了 ！”

停车场管理员听到后， 赶紧跑过去

试图拦截， 结果却被车剐蹭了。 他

事后回忆， “当时感觉撞到了前挡

风玻璃上， 接着就昏倒了， 醒来时

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了。”

根据冯跃的说法， 他在逃离停

车场后心里非常害怕， 中途将车停

在了一处停车场， 然后打车回了自

己的宿舍， 一躺上床， 他就昏昏沉

沉地睡着了。

次日酒醒

方知闯下大祸

第二天酒醒后， 冯跃在衣服口

袋里翻到一张违法车辆暂扣单， 他

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闯祸了。 在家

人的劝说下 ， 他随后到派出所自

首。

警方以涉嫌抢劫罪对冯跃予以

了刑事拘留。

最初， 警方以冯跃涉嫌妨害公

务罪立案侦查 ， 并对冯跃刑事拘

留， 但在批捕时， 涉嫌的罪名变成

了抢夺罪， 最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

诉时， 罪名又变成了抢劫罪。

检方称， 冯跃因酒后驾驶被交

警查获， 在执法人员对其汽车采取

暂扣行政强制措施， 将该车拖至停

车场进行暂扣时， 冯跃趁停车场管

理员不备， 驾驶该车撞伤管理员赵

舜强行冲出停车场后逃跑 。 经鉴

定， 管理员赵舜伤情为轻伤； 马自

达轿车价值 190404.61 元。 综上所

述， 冯跃的行为已涉嫌抢劫罪。

检方据此认为， “冯跃使用暴

力手段抢劫公私财物且数额巨大，

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冯跃闯祸后， 家属专程去向伤

者道了歉， 但双方在赔偿问题上未

能达成一致。 但是， 他的自首情节

获得了警方的认可。

如果按照抢劫罪的指控， 冯跃

因 “抢劫数额巨大”， 面临被判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的刑罚。 面对这样的情况， 家属当

然焦急万分。 他们经人介绍找到我

们， 希望我们能为冯跃提供法律帮

助和辩护。

在接受委托后， 我们去调阅并

复印了相关卷宗材料， 对事发现场

和车辆进行了多次查看， 并数次会

见冯跃了解案情。

在对案件事实有了全面了解的

情况下， 我们认为冯某的行为显然

不应构成抢劫罪。

一审开庭

试图还原事实

本案一审阶段， 我在法庭上指

出， 公诉机关遗漏了几个重要事实

应当予以认定：

1、 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属于冯

跃。 2、 冯跃没有非法占有涉案车

辆的主观故意， 开车逃跑仅仅是为

了逃避行政处罚。 3、 涉案车辆还

没有完成交付、 没有完成扣留， 仍

然由冯跃占有。

交警在现场虽然做出了暂扣处

罚决定， 但并没有收缴车钥匙。 交

警在道路交通违章处理过程中， 对

暂扣车辆的工作流程为： 告知违章

事实、 收取车辆钥匙、 开具并送达

《凭证》、 告知当事人权利、 将车辆

移交清障 （拯救） 队、 将存根移交

录入 （登记） 岗。

也就是说， 交警一旦对违章车

辆作出暂扣处罚决定并告知驾驶员

后 ， 应当马上收取违章车辆的钥

匙。 但在冯跃因酒驾被查当天， 交

警并未收缴冯跃车上的车钥匙。

涉嫌违法的车被拖到停车场

后， 有关人员让冯跃自己把车开到

指定车位停放。

冯跃是车辆的所有人， 并持有

车钥匙、 可以发动车辆， 可见冯跃

仍然占有车辆， 并未遵照暂扣处罚

决定交付车辆交付看管。 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 ，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

让， 自交付时发生效力， 但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详细分析

力辩不属抢劫

随后， 我们着重围绕冯跃的行

为不构成抢劫罪进行了论述。

我指出， 本案中冯跃的违法行

为是酒后驾车、 未带驾照、 套用牌

照、 为逃避行政处罚驾车逃跑以及

撞人后逃逸， 其中前四项应受行政

处罚， 最后一项撞人致轻伤应根据

情节承担伤害的刑事责任， 但没有

一项会构成抢劫罪。

实际上， 《治安管理处罚法》

已有规定： 隐藏、 转移、 变卖或者

损毁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扣押 、 查

封、 冻结的财物的， 处五日以上十

日以下拘留， 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

元以下罚款。

而抢劫罪是指 “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以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方法

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 我详细论

述了冯跃不构成抢劫罪的理由， 即

他没有抢劫的主观故意、 开车逃离

停车场并未使用暴力， 也没有使用

暴力的故意。

最后我提出， 冯跃有自首、 愿

意赔偿受害人损失、 没有前科属于

初犯等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

节。 一审过程中， 冯跃赔偿了受害

人 10 万元， 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

法院判决

认定杀人未遂

经过审理， 法院做出了一审判

决， 认为： 冯跃为逃避行政处罚，

酒后驾驶车辆强行逃离公安部门指

定的暂扣车辆地点， 在遭到车场工

作人员阻拦时， 仍驾车强行逃窜，

撞击被害人， 意欲非法剥夺他人生

命，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应

予惩处。 检察院指控冯跃的犯罪事

实清楚， 证据确凿， 但指控罪名有

误， 予以更正。

因本案涉案车辆的所有人系冯

跃， 不能因公安机关对车辆进行扣

押的行政处罚而改变车辆所有权的

归属， 冯跃的行为并不具有非法占

有公共财物的主观故意， 其行为侵

害的客体亦非公共财产， 控方指控

冯跃犯抢劫罪的指控不能成立……

鉴于冯跃的故意杀人行为因其意志

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冯跃有

期徒刑 7 年， 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不服上诉

检方亦提抗诉

一审宣判后， 我们认为法院虽

然否定了检方 “抢劫罪” 的指控，

却又错置了离谱的 “故意杀人” 罪

名到冯跃头上。 和冯跃沟通后， 我

们提起了上诉。

然而， 对判决不满意的不只我

们。 检察院也很快通过上级检察机

提起抗诉， 认为判决冯跃犯故意杀

人罪适用法律不当 ， 检方认为 ：

“在国家机关 、 国有公司 、 企业 、

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 使用或

者运输当中的私人财产， 以公共财

产论”， 因此冯跃的车辆被扣后就

应以公共财产论。

随后， 本案二审开庭。

在简要重复了一审辩护观点

后， 这次我们着重围绕检方抗诉中

提出的新论点以及一审判决认定构

成 “故意杀人罪” 是错误的进行了

论述。

我们认为， 冯跃驾驶的车辆归

其所有， 不能因暂扣的行政处罚行

为转移车辆的所有权， 更何况本案

中并未完成车辆的实际交付和暂

扣 ， 冯跃没有侵犯公司财物所有

权， 构不成抢劫罪。

警方暂扣的车辆， 警方仅能妥

善予以停放或委托停车场停放， 该

车的所有权并没有转移给警方。 虽

然 《刑法》 规定 “在国家机关、 国

有公司、 企业、 集体企业和人民团

体管理、 使用或者运输当中的私人

财产， 以公共财产论”， 但警方的

暂扣行政行为属于行政处罚， 不可

能因此取得 “管理、 使用、 运输”

的民事权利， 不能改变车辆所有权

的归属。

虽然 《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了

逾期不接受处理， 经公告后仍不来对

扣留车辆处理的后果， 但本案中的车

辆并未经过上述法定程序使冯跃丧失

所有权。

终审判决

改判故意伤害

针对一审法院 “故意杀人未遂”

的认定， 我们也在法庭上结合车辆受

损情况、 被害人的受伤情况、 受伤部

位以及相关证言作了分析， 认为冯跃

显然没有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

事实。

最后我们提出： 二审法院应当遵

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查明案件的

全部事实， 从冯跃与受害人的关系，

案件的起因、 过程、 结果、 作案的手

段、 接触的部位 、 强度 、 案发的时

间、 地点、 环境条件等方面入手， 进

行综合分析、 判断， 按照最高人民法

院 《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

干意见》 的有关规定， 对冯跃查明事

实、 准确定性， 给予相适应的定性和

处罚。

经过二审， 法院对本案作出了终

审判决 。 法院认为 ： 以 “公共财产

论” 实际上并未改变车辆的权属， 意

在强调公安机关对该车辆的保管责

任。 虽然涉案车辆在公安机关占有期

间可以成为他人抢劫的对象， 但认定

冯跃的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 还要结

合冯跃的主观故意而定……冯跃驾车

强行逃离暂扣车辆地点， 其主观目的

是为了逃避处罚， 而不是非法占有财

物， 故冯跃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

法院同时认为， 冯跃在强行驾车

逃离暂扣车辆地点过程中将被害人身

体撞伤， 从主观故意的内容看， 冯跃

的意图在于排除被害人妨害自己逃

走， 其不具有杀人动机， 亦无希望或

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故意， 其

行为明显具有伤害被害人的故意， 所

以冯跃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法院最终采纳了我们的辩护意

见， 并根据冯跃作案后自动投案， 在

家属的帮助下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

失， 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这些从轻处

罚的情节， 决定撤销一审判决， 以犯

故意伤害罪判处冯跃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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